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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
京规自（大）供审函[2024]0006 号

关于北京大兴新城西片区一期 A、B 组团土

地一级开发项目 DX00-0404-0033 地块 B4

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、DX00-0406-0

003、0011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、DX00-0

406-0007 地块 A334 托幼用地供地项目

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

北京市大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：

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

定和城乡规划要求，经“多规合一”平台审议，现将有关

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供应用地情况

（一）土地供应用地位置、范围：DX00-0404-0033 地

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，建设用地范围东至规划西芦城街，

南至规划永源路，西至规划千祥街，北至规划万隆五巷。D

X00-0406-0003 地块建设用地范围东至规划华荣街，南至规

划禾嘉北路，西至规划兴荣街，北至规划永源路。DX00-04

06-0007 地块建设用地范围东至规划华荣街，南至规划绿

地，西至规划医院用地，北至规划禾嘉北路。DX00-0406-0

011 地块建设用地范围东至规划华荣街，南至规划春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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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，西至规划兴荣街，北至规划禾嘉南路。详见上市条件

附图及《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》（2024 规自

（大）测字 0008 号、2024 规自（大）测字 0016 号）。

（二）土地供应用地的规划地块编号、用地性质、用

地规模、地上建筑规模、容积率、控制高度、建筑密度、

绿地率等详见下表：

序

号

规划

地块

编号

用地

性质

用地

规模

（平方

米）

地上建

筑规模

（平方

米）

容

积

率

建筑

高度

（米）

建筑

密度

（%）

绿地

率

（%）

备注

1

DX00-

0404-

0033

综合性商

业金融服

务业用地

（B4）

11908.822 33344.702 2.8 60 40 25

包含 1处规

划电信汇聚

局，建筑面

积约 1000 平

方米，1处

规划能源子

站 351 平方

米。

2

DX00-

0406-

0003

二类居住

用地

（R2）

24953.377 39925.403 1.6 30
30（局

部 36）
30

包含 1处规

划的能源子

站 224 平方

米。

3

DX00-

0406-

0007

托幼用地

（A334）
5800 4640 0.8 16 40 30

规划 1处 12

班幼儿园，

包含 1处规

划的能源子

站 32 平方

米。

4

DX00-

0406-

0011

二类居住

用地

（R2）

24473.014 41604.124 1.7 30
30（局

部 36）
30

包含 1处

1000 平方米

商业设施，1

处规划的能

源子站 206

平方米。

合计 67135.213 119514.229 -- -- -- -- --

二、建设规划要求

（一）关于规划指标的要求：本项目建筑规模、容积

率、建筑高度、建筑密度为上限，绿地率为下限。

（二）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》、《北京

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文件办理指南——房屋建筑工

程》及相关规范组织开展方案设计。



3

三、居住项目规划设计要求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

（一）项目建设应按照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

置指标实施意见》(京政发〔2015〕7 号)的要求，落实居住

项目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、补充和完善工作。按照"查漏补

缺、先批设施、后批住宅"的原则，确保街区级、社区级居

住公共服务设施与住宅建设同步实施，其中社区综合管理

服务类、教育类、医疗卫生类公共服务设施应在住宅总规

模完成 50%前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应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80%

前完成建设，并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

对分期、分区域建设的，要合理安排建设时序，确保

建设项目级居住公共服务设施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80%前完成

建设，并同步验收。未按照时序建设、验收、交付居住公

共服务设施的，规划部门可对竣工的住宅建设工程不予规

划核验，并对该建设项目其他建设工程暂缓核发规划许可;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。

（二）本项目除建设项目级公服设施外，还应在 DX00-

0404-0033 地块配建规划电信汇聚局一处，建筑规模 1000

平方米，设置在地下；规划能源子站一处，建筑规模 351

平方米，设置在地下。在 DX00-0406-0003 地块配建能源子

站一处，建筑规模 224 平方米，设置在地下。在 DX00-0406

-0007 地块规划一处 12 班幼儿园，地上建筑面积 4640 平方

米；配建能源子站一处，建筑规模 32 平方米，设置在地

下。在 DX00-0406-0011 地块配建商业设施一处，建筑规模

1000 平方米，设置在地上；规划能源子站一处，建筑规模

206 平方米，设置在地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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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公共服务设施由居住用地建设单位进行建设，除 D

X00-0406-0011 地块商业设施外，其余均无偿移交行业部门

或属地政府。

四、绿化环境规划要求

（一）建设项目绿地率应达到规划要求，项目设计方

案的绿化用地按相关要求进行计算。

（二）项目用地如涉及现状古树，应按照《<北京市古

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>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在项目的规

划、设计、施工、安装中，以古树树冠垂直投影之外五米

为界划定保护范围，采取避让保护措施。避让保护措施由

建设单位征求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意见后，报

市园林绿化局审批。

（三）如工程涉及现状树木保护、移植和砍伐时，请

按相关程序办理。

五、交通规划要求

（一）请按照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和站点一体化规

划方案更新本项目内外部项目清单，尽快推动雨污水排除

出路及场站源点等建设；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组织、与外部

大市政管线衔接工作，保障项目及周边市政交通需求。

（二）关于停车泊位的要求：应满足《北京市居住公

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》、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

指标实施意见》（京政发〔2015〕7 号）、《北京市城市建

设节约用地标准》（试行）及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

计通则》（2003 年试行）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交通影响评

价确定（前述文件中未进行明确的配建要求，需执行《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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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市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》DB11/T1813-2020），

最终以审定设计方案为准。

（三）关于充电设施配建的要求：应按照《北京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〔2017〕36

号）的有关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，并按

照《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建指标》、《电动汽

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》（DB11T-1455-2017）、

《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》（DB11/1624

-2019）的要求进行配置。

（四）规划永源路道路两侧设置辅路，根据《公路安

全保护条例》,道路两侧预留不少于 15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

区，不再设置隔离防护区。

六、文物保护要求

（一）本项目涉及地块已完成考古工作，北京市考古

研究院（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）出具考古保函〔2023〕3

02 号、考古保函〔2024〕036 号、考古保函〔2024〕043

号。

（二）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

带等，建设工程等须按照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等履

行审批手续。

（三）鉴于地下遗存存在不确定性，请建设单位在工

程建设前做好地下文物保护预案，施工中若发现地下文

物，需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通知属地文物部门。

七、人防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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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战时功能设置依据《北京市人民

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<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

计算规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京人防发〔2020〕106 号）

及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<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

防工程战时功能设置规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京人防发

〔2020〕107 号），人防工程抗力等级设置依据《北京市人

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结合建设项目新修建的人防工程抗

力等级的通知》（京人防发〔2020〕93 号），人防工程布

局设置依据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<人民防空地

下室设计方案规划布局指导性意见>的通知》（京人防发

〔2020〕105 号）。规划人防工程指标及战时功能要求初步

意见：本项目按照 119600 平方米建筑规模核算，应配建人

防工程建筑面积为 11430 平方米，其中：在 DX00-0406-000

3 地块配建不小于 3600 平方米二等人员掩蔽所，抗力等级

不低于甲 6；在 DX00-0406-0011 地块配建不小于 3753 平方

米二等人员掩蔽所，抗力等级不低于甲 6；在 DX00-0404-0

033 地块配建不小于 3663 平方米人防工程，其中二等人员

掩蔽所不小于 1648.35 平方米，抗力等级不低于甲 6，其余

2014.65 平方米为配套工程，抗力等级不低于甲 6；在 DX00

-0406-0007 地块配建不小于 414 平方米二等人员掩蔽所，

结合学校建设时抗力等级不低于甲 5，如后期为同一实施主

体，DX00-0406-0007 地块人防工程可考虑统筹建设。人员

掩蔽工程服务半径不大于 200 米。人防工程面积指标数以

实际建筑规模核算，最终以人防部门审定意见为准。

八、水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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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在后续开发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方面：1、项目

建设单位应按照市水务局《关于北京大兴新城西片区一期 A

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涉水事项论证报告的批复》（京水

行许字〔2023〕303 号）《关于北京大兴新城西片区一期 B

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涉水事项论证报告的批复》（京水

行许字〔2023〕1190 号）的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；2、应

统筹考虑项目区域所涉及各项水务基础设施的规模、空间

位置及建设时序，确保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前各涉水设施建

成并能正常投入使用，以保障项目建成后的供排水安全；

应按照水生态空间管控要求，协调好项目开发与水生态空

间的关系。

九、地震要求

本项目位于大兴区新城西片区，且依据已有资料，有

活动断裂疑似从场地或附近通过，按照相关规定，本项目

应开展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，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

规划建设，按照 GB18306-2015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

进行抗震设防。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

观测环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。

十、生态环境要求

一、合理规划布局，做好建设期、运营期大气、噪声

等污染防治工作，降低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。二、

后续建设项目应结合建设内容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分类管理名录》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（2022 年本）及时

开展环评工作，须在开工建设前完成审批；建设单位未依

法报批环评文件，擅自开工建设的，生态环境部门将予以

处罚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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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三、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。项目

实施区域内如发现废弃水源井，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要

求进行封填，避免造成地下水污染。此外，项目实施方案

中须明确施工阶段产生的各类污水的排水去向，确保污水

全收集全处理。四、加强土壤安全利用。地块已完成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并通过专家评审，请严格依据调查结论开展

后期开发建设。在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过程中，应当采

取有效措施，防止、减少土壤污染，如有发现危及环境的

物品或事件，应及时上报政府有关部门，同时做好防护工

作，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

十一、其它规划要求

（一）关于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要求：建筑设计应

遵循城市设计的理念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、与城市整体风

貌相融合。具体地块设计引导详见上市条件附图（城市设

计引导）。

（二）关于绿色建筑的要求：应满足《北京市绿色建

筑评价标准》（DB11/T825-2021）的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关于节能方面的要求：应满足《公共建筑节能

设计标准》（DB11/687-2015）或《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

准》（DB11/891-2020）的相关要求。

（四）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：应满足《海绵

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（DB11/685-2021）》及

《海绵城市建设设计标准》（DB11/1742-2020）的相关要

求，在下一步提交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中，对雨水

利用工程的设计情况进行说明，明确标注项目用于滞留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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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的下凹式绿地的面积比例，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，

雨水调蓄设施的规模、位置等内容。

（五）关于适老性设计的要求：应满足《住宅适老性

规划设计有关意见的通知》（京规发[2015]164 号）相关规

定。住宅适老性设计具体内容包括：设置电梯、紧急呼叫

装置、安装扶手等。各设计单位在进行住宅项目适老性设

计时，除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外，在设计说

明中须注明电梯规格、位置，并在设计中预留设置紧急呼

叫装置和安装扶手的条件。

（六）关于无障碍的要求：应满足《建筑与市政无障

碍通用规范》（GB55019-2021），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

B50763-2012），《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》（DB11/195

0-2021）等相关规范要求。

（七）关于噪声的要求：应满足《北京大兴新城西片

区 B 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R2 二类居住用地（DX00-0406-

0003、DX00-0406-0011 地块）噪声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函审

意见》的相关要求。

（八）关于市国家安全局的要求：建议二级项目建设

单位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

及时与区域内军事单位沟通并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统筹考

虑军事单位意见。

（九）应严格按照各部门要求，落实相关工作。其他

未及事宜应符合相关规定。

专此函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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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上市条件附图及《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

报告书》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

2024 年 5 月 27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